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優秀身心障礙學生選拔暨表揚實施計畫 

壹、依據 

          特殊教育法第 32條。 

貳、實施目的  

  一、激發身心障礙學生努力學習，奮發向上的人生觀。 

  二、增進社會對身心障礙者的理解、支持與關懷。 

參、主辦單位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肆、承辦單位 

          新北市淡水分區特教資源中心(鄧公國小)。 

伍、選拔對象 

  新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確認生)之在學

學生。 

陸、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106年 11 月 15日（星期三）下午 5時截止，完成校務行政系統-公

務填報並將佐證資料寄送至承辦單位(以郵戳為憑)。 

柒、評選日期 

          預計 106年 12月初召開評選委員會辦理。 

捌、選拔方式 

一、 推薦原則：  

（一）全校班級數 80班以下者，每校推薦 1名；超過 80班者，每校至多

推薦 2名（學校班級數計算含集中式特教班，不含資源班，請與教

務處確認）。 

（二）103-105學年度未曾接受本活動表揚者(含班級模範生) 。 

二、 推薦參考指標及配分： 

項次 內容 評分比重 

1. 品行端正與人為善，有具體行為表現者 30% 

2. 樂觀積極勤學向上，各領域有具體成績表現者 30% 

3. 努力克服障礙、力爭上游，有具體事證表現者 20% 

4. 家境困頓不畏艱難，有艱苦奮鬥過程者 10% 

5. 特殊才藝學有專長，有獨特才藝表現者 10% 

三、 評選委員會： 

由教育局邀集公正客觀人士組成評選委員會，其中家長團體及身心障礙

福利機構代表 2至 4名、相關專業人士 2名、教師代表 1名及行政代表

2名，共計 7至 9位。 



 

四、 評選程序： 

採書面資料評選，由評選委員會依據各校於校務行政系統-公務填報推薦

表等相關資料，遴選 28位優秀身心障礙學生接受表揚。 

玖、推薦作業 

        請於 106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三) 下午 5 時前完成校內選拔並依下列步驟完成推

薦作業： 

一、 校務行政系統-公務填報： 

備妥推薦表內容後，至校務行政系統/新線上填報完成提報(填報內容請

參閱附件一) 。 

二、 寄送資料： 

(一) 推薦表核章後之正本 

(二) 依優良事蹟內容檢附之對應佐證資料影本（需加蓋承辦人職章及與

正本相符章，資料審查後不再退還） 

(三) 將上述資料以掛號方式寄至「新北市鄧公國小淡水分區特教資源中

心收」 （地址：25143新北市淡水區學府路 99號； 電話：(02)2629-

7121 分機 143 林老師），封面請註明「106 學年度優秀身心障礙學

生選拔暨表揚資料」。 

壹拾、獎勵方式 

獲選之優秀身心障礙學生將於 106 學年度模範生暨優秀身心障礙學生代

表表揚大會辦理公開表揚，頒發獎狀 1 紙、獎品 1 份以資鼓勵。預訂表

揚日期：107 年 3 月 24 日下午 1 時至 4 時，表揚地點：新北市政府 3 樓

多功能集會堂。 

壹拾壹、本計畫經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新北市 106 學年度各校優秀身心障礙學生推薦填報說明 

說明： 

一、選拔對象：新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鑑輔會鑑定為身心障礙之在學學生。 

二、推薦原則：全校班級數 80班以下者，每校推薦 1名；超過 80班者，每校至多推薦 2名，且為近三年內(103至 105學年度)未曾接受本活動表揚

者(含班級模範生)。 

三、填報注意事項： 

  (1)請學校先行完成推薦表(附件二)後，再逕至校務行政系統/新線上填報逐一複製填上。 

  (2)倘學校無推薦學生，請至校務行政系統/新線上填報第一題: 學校是否推薦學生，選擇「否」後，以下學生相關資料免填。 

四、「推薦學生相關資料」填報範例如下： 

 

10.家

長姓名 

  

11.家

長聯絡

電話 

  

12.住家地

址(含郵遞

區號) 

13.優良 

    事蹟(倘

超過填報字數，

委員將以紙本為

主) 

14.教師推

薦函內容
(倘超過填報字

數，委員將以紙

本為主) 

15.校內遴

選意見(倘超

過填報字數，委

員將以紙本為

主) 

16.優良事蹟佐證資料列表
(無則免，有者請填寫佐證項目

並依規定寄達鄧公特教中心) 

17.103 至 105 學年是

否接受本活動表揚

(含班級模範生) 

是 否 

周月亮 
2987

6543 

203 新北市

板橋區板橋

路 100 號 

*請敘明優良

事蹟具體內

容。 

*請敘明教師

之推薦該生

之內容 

*請彙整校內

遴選委員之

意見 

1.獎狀 2 張。 

2.光碟 1 片。 

 

 
● 

 

1.學校 
2.學生

姓名 
3.性 別 4.參加組別 

5.學

生班

級 

6.學生就讀班型 
7.特教安置方式 

(集中式特教班請選無) 8.生日 

(例：990205) 

 

9.鑑輔會鑑

定資格類別

(免填文號) 
太陽 

國小 
周星星 

男 女 

國 

小 

組 

國 

中 

組 

高中

(職)

組 

普通班 
(含在家教育) 

集中式特

教班 

不分類

資源班

服務 

不分類

巡迴輔

導服務 

在家教

育巡迴

輔導 

普通班

接受特

教服務 

無 

 
● ● 

  

3 年

1 班 
● 

 
● 

   
 990305 自閉症 

附件一 


